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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CB(2)587/2026(03)號文件  

 
檔號：CB2/PL/ITB 
 

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2026年5月11日的會議  
 

關於促進粵港澳大灣區數據跨境流動  
的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粵港澳大灣區 (“大灣區 ”)數據跨境流動
的措施提供背景資料，並概述議員就相關事宜提出的主要意見

及關注事項。  
 
 
背景  
 
2.  據政府當局所述，香港具有成為國際數據樞紐的潛力，

發展以數據為核心的智慧城市和數字經濟。當局分別於

2023年 12 月及 2024 年 12 月發布《香港促進數據流通及保障
數據安全的政策宣言》(“《政策宣言》”)和《數據治理原則》，
闡明政府在數據流通、數據安全及數據治理方面的策略和

措施。當局表示促進數據在大灣區內流動是推動粵港澳三地

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舉措，既能便民利企，亦可加速大灣區經濟

融合及科研發展。  
 

https://www.itib.gov.hk/assets/files/Policy_Statement_Chi.pdf
https://www.itib.gov.hk/assets/files/Policy_Statement_Chi.pdf
https://www.digitalpolicy.gov.hk/tc/our_work/data_governance/policies_standards/policy/doc/principles_of_data_governance_t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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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標準合同》  
 
3.  自 2017 年起，國家通過了多項與數據跨境流動相關的
全國性立法，包括《網絡安全法》1、《數據安全法》2和《個人

信息保護法》3。為了推動香港與內地數據跨境流動，政府當局

與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 (“國家網信辦 ”) 於 2023 年 6 月簽訂
《促進粵港澳大灣區數據跨境流動的合作備忘錄》，並於同年

12 月共同發布《粵港澳大灣區 (內地、香港 )個人信息跨境流動
標準合同》(“《大灣區標準合同》”)便利措施， 4以促進大灣區

內地城市的個人信息跨境流動到香港及簡化有關安排。現時，

香港所有行業皆可參與便利措施及自願採用《大灣區標準

合同》。截至 2026 年 2月底，數字政策辦公室 (“數字辦 ”)已處理
超過 140 份備案申請，涉及醫療、銀行及證券、保險、信貸資料
及資訊科技等界別。  
 
促進創新要素跨境流動  
 
4.  隨着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香港園區 (“河套香港
園區 ”)於 2025 年 12 月正式開園及營運，政府當局正與深圳市
政府及國家相關部委緊密磋商，爭取在符合國家安全相關法律

法規及風險可控的前提下，盡早試行各項便利措施。按現時

商討，跨園區流動會以“綠色通道”、參與企業“白名單”、數據
及物流清單等機制，簡化進出兩地園區的手續和審批程序，並

以科技及信息化手段，就取樣、運輸、出入庫、使用、銷毀等

環節進行全程監控。政府當局已與深圳聯合擬備涉及生物樣本

及數據跨園區流動的具體實施方案建議，內容包括申請、運送、

                                                 
1 於 2017 年 6 月生效的國家《網絡安全法》，主要規定關鍵信息基礎

設施的運營者，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運營中收集和產生的個人

信息和重要數據應當在境內存儲，如需向境外提供必須按規定進行

安全評估。  
2 於 2021 年 9 月生效的國家《數據安全法》，主要規範重要數據和
個人信息處理活動及其安全監管。  

3 於 2021 年 11 月生效的國家《個人信息保護法》，訂明個人信息出境
的相應安全管理要求。  

4 《大灣區標準合同》便利措施於銀行、信貸資料及醫療業界先行

先試，運作暢順並獲得業界正面評價。便利措施遂於 2024 年 11 月
向所有行業開放，恆常化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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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的要求等，並與內地相關部委緊密磋商，以落實突破性的

政策措施。  
 
5.  與此同時，政府正透過訂立加快北部都會區發展的專屬

法例，為推動跨境要素流動提供更堅實的法律基礎。該專屬

法例的其中一個政策範疇，正是為河套香港園區及北部都會

區內其他指定地區設立便利及管理跨境要素流動的制度框架。

按目前計劃，首批附屬法例將處理河套香港園區人員流的

安排，為日後落實 “白名單 ”通關模式提供法律依據。另一方面，
沙嶺數據園區項目已於 2026 年 3 月動工，預計於 2029 年投入
營運，將會為數據流通提供基礎設施，成為連接內地與國際的

數據樞紐。  
 
6.  為了深入落實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

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綱要》，政府當局於 2026 年 4 月與國家
網信辦簽署《關於創新科技發展的合作備忘錄》，涵蓋推動人工

智能、數據跨境及區塊鏈等重點範疇，進一步推動大灣區的

數據跨境流動，共同為國家科技強國建設貢獻力量。  
 
 
議員的意見及關注  
 
《大灣區標準合同》的運作機制  
 
7.  議員問及政府當局如何確保在《大灣區標準合同》下

進行的個人資料流動符合合同條款。政府當局指出，簽訂合同

的企業需履行相關承諾書訂明的條款，並受當地監管機構 (即
數字辦及廣東省互聯網信息辦公室 (“廣東省網信辦 ”))監督。
數字辦會就企業的備案與廣東省網信辦進行交流，以及定期向

國家網信辦匯報。數字辦亦會視乎情況，於需要時對信息處理

者和接收方的數據跨境情況進行審計和審視。  
 
8.  有議員關注，《大灣區標準合同》的便利措施能否讓香港

居民在內地更方便地申請或獲取各項支援。政府當局表示，

相關便利措施主要是協助商界提供跨境服務，而身處廣東省的

香港居民可透過 “跨境通辦 ”辦理粵港政務服務。  
 
9.  議員建議政府當局與特定機構及內地單位進行試點

合作，以理順未來將內地個人資料流動到香港的安排。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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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表示，當局透過廣東省網信辦統籌大灣區內地城市的企業

的備案，確保各地以統一標準審批申請。當局亦計劃日後把

便利措施推展至其他省市，促進更多跨境服務。  
 
促進跨境數據流動  
 
10.  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就公私營數據的管理與應用

(例如跨境數據互通 )擬定明確的整體目標、發展規劃和落實
時間表，並設立中央數據庫及大數據管理機關，以加強數據

整合效率及協調相關工作。議員亦關注當局會否就沙嶺數據

園區的跨境數據流動制訂特別安排，並促請當局積極爭取更

便捷及自由的數據流動機制，以推動具身智能等前沿產業的

聯動研發，包括考慮於北部都會區設立 “跨境具身智能數據及
場景合作區 ”，在確保符合數據跨境流動的規範前提下，協助
本地科研團隊及企業對接大灣區內地城市的工業生產線，加速

科研成果轉化落地。  
 
11.  政府當局表示，當局近年致力透過推行一系列政策及

措施 (例如 “商業數據通 ”)，促進不同數據的整合、應用和開放
共享。在跨境協作方面，特區政府現時和廣東省人民政府通過

“粵港信息化合作專責小組 ”，協調和推動粵港兩地及大灣區的
資訊及通訊科技發展和協作，包括探索整合兩地開放數據資源

(例如跨境運輸數據 )，並採用先進數碼技術，構建便捷的跨境
流動機制。至於河套香港園區方面，特區政府已與深圳聯合

擬備涉及生物樣本及數據跨園區流動的具體實施方案建議，

包括申請、運送、儲存的要求等，並與內地相關部委緊密磋商。

當局亦會密切監察沙嶺數據園區營運階段的實際安排，在有

需要時考慮相應的政策措施。  
 
保障跨境流動的個人資料私隱  
 
12.  議員關注政府當局如何保障跨境數據流動的個人資料

私隱，特別是如何監管內地個人及企業妥善管理來自香港的

個人信息。政府當局指出，根據《大灣區標準合同》實行個人

資料跨境流動時，合約雙方須確保各項安排符合各自所屬地方

的相關法規，包括在個人資料由大灣區流動到香港前，須取得

個人資料主體的同意。此外，為了避免出現個人資料外泄事故，

數字辦與廣東省網信辦已建立合作機制，監管企業履行合同的

情況。香港個人資料的處理 (包括出境 )會按照《個人資料 (私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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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 (第 486 章 )(“《私隱條例》 ”)受規管，而個人資料私隱
專員公署 (“私隱公署 ”)亦可依據《私隱條 例》主動向參與
《大灣區標準合同》機構進行合規審查。有議員認為，私隱公署

應更積極地採取措施及制訂規則，包括適時檢視《私隱條例》

並作出修訂，以推動企業妥善保護個人資料私隱數據。  
 
13.  議員建議政府當局參考內地的《網絡安全法》、《數據

安全法》及《個人信息保護法》，訂立類似《數據安全法》的

法例，以確保香港與內地的法規能夠對接。政府當局表示已於

2023 年 12 月發布《政策宣言》，闡述政府就數據流通及數據
安全的重點策略及行動方案。同時，個人資料處理者及接收

方可自願採用統一範本訂立《大灣區標準合同》，規範雙方就

個人資料跨境流動的責任和義務。因此，當局認為兩地的相關

法律無需完全對接。  
 
14.  有議員指出，隨着內地積極開拓數據交易市場，與跨境

數據交易相關的法律糾紛可能會持續增加。議員建議政府當局

建立跨境數據交易爭議解決機制，從而構建良好的數據交易

生態。政府當局表示，解決跨境數據流動 (包括透過自願採用
《大灣區標準合同》模式 )可能引起的法律問題及爭議，需視乎
合約雙方所協議的安排及其他適用的法規。當局相信香港可

憑藉其作為國際法律服務及爭議解決中心的優勢，繼續優化

爭議解決機制，為解決跨境商業糾紛，包括跨境數據流動所

引致的糾紛，構建更完善的生態。  
 
 
相關文件  
 
15.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該等文件已登載於立法會

網站。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026年5月4日



 
附錄  

促進粵港澳大灣區數據跨境流動  
 

相關文件一覽表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資訊科技及  
廣播事務  
委員會  

2024年2月5日  議程第 III 項：促進粵港澳
大灣區數據跨境流動  
會議紀要  

 
2025年5月12日  議程第 III 項：數字政府及智慧

城市發展的最新情況  
會議紀要  
跟進文件  

 
財務委員會  

 
2026年4月17日  政 府 當 局 對 議 員 就 2026-

2027年度開支預算提出的初步
問題的書面答覆  
(答覆編號：ITIB026、064、077、
095、255及260) 

 
 
 

立法會會議  文件  

2024 年 1 月 17 日  
 

議員議案：加強粵港澳大灣區共同發展  
進度報告  

 
2024 年 10 月 30 日  第 20項質詢：推動香港與內地跨境金融服務

的發展  
 

2025 年 3 月 26 日  
 

議員議案：加速發展智慧政府，更好協助市民

融入大灣區生活  
進度報告  

 
2025 年 9 月 10 日  第14項質詢：構建數據交易生態  

 
2025 年 9 月 25 日  第2項質詢：配合國家推動人工智能發展  

 
 

https://www.legco.gov.hk/yr2024/chinese/panels/itb/agenda/itb20240205.htm
https://www.legco.gov.hk/yr2024/chinese/panels/itb/minutes/itb20240205.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5/chinese/panels/itb/agenda/itb20250512.htm
https://www.legco.gov.hk/yr2025/chinese/panels/itb/minutes/itb20250512.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5/chinese/panels/itb/papers/itb20250512cb2-1001-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6/chinese/fc/fc/w_q/itib-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6/chinese/fc/fc/w_q/itib-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6/chinese/fc/fc/w_q/itib-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4/chinese/counmtg/motion/cm20240117m-yhy-wordings-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4/chinese/counmtg/motion/cm20240117m-yhy-prpt-c.pdf
https://www.legco.gov.hk/tc/legco-business/council/hansard_rundown.html?c20241030#127920
https://www.legco.gov.hk/yr2025/chinese/counmtg/motion/cm20250326m-ltw-wordings-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5/chinese/counmtg/motion/cm20250326m-ltw-prpt-c.pdf
https://www.legco.gov.hk/tc/legco-business/council/hansard_rundown.html?c20250910#166024
https://www.legco.gov.hk/tc/legco-business/council/hansard_rundown.html?c20250925#168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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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出日期  研究刊物  

2024 年 1 月 26 日  “歐洲聯盟和南韓對跨境數據的規管 ”的資料
摘要  

 
2026 年 4 月 24 日  “內地推動數據交易的措施 ”的資料蒐研  

 
 

https://app7.legco.gov.hk/rpdb/tc/uploads/2024/IN/IN02_2024_20240126_tc.pdf
https://app7.legco.gov.hk/rpdb/tc/uploads/2024/IN/IN02_2024_20240126_tc.pdf
https://app7.legco.gov.hk/rpdb/tc/uploads/2026/RT/RT02_2026_20260424_t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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